
 

第 1页 共 3页 

检察日报/2020年/2月/14日/第 003版 

战“疫”·说法论道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刑法须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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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分 9 个类型明确规定了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妨害疫情防控的 35 种

行为、33种犯罪，关于这些犯罪的规定涵盖疫情防控的方方面面，全面详尽、具体明确。 

    只要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无论是行为及其后果的客观危害，还是行

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具有从重处罚的充分根据。 

    17年前“非典”给国人造成的伤痛尚未忘却，新冠肺炎今又发生，危害甚大、损失甚巨。大

疫当前，正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之危难之时，却有那么一些人，或拒绝采取

防控措施甚至恶意传播病毒，或暴力伤医、扰乱医疗秩序，或制售伪劣疫情防控物品、药品，或

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或造谣传谣、蛊惑人心，或滥用职权、懈怠值守甚至非法占有、挪用疫情

防控款物，等等，不一而足，严重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甚至造成疫情扩大传播，给国

家利益、人民生命健康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对于上述种种恶行，必须用足用好刑法，严厉惩治，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在全面、系统总结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妨

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

适用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

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

对如何运用刑法严惩各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及相关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规定。我们相信，

《意见》的及时出台和贯彻执行，必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全面规定犯罪类型，强化刑法警示 

    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明确规定各类犯罪及行为人应承担的刑罚后果，其重要作用之一在

于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及实施犯罪应承担什么样的刑罚后果，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对

人们进行警示。因而刑法对犯罪及其刑罚规定得越明确、越细致，就越能发挥出刑法的规范、警

示作用。尽管包括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在内各类犯罪行为，我国刑法中早已有比较详细、明确的规

定，而且也早已通过各种形式予以昭告，但客观而言，一部刑法典字数近十万，罪名近五百，普

通大众未必都全面、准确了解，甚至不少人可能对其中的很多规定闻所未闻。因而为切实发挥刑

法的规范、警示作用，针对特殊事件、在特殊时期，采用一定方式集中宣示相关刑法的规定，就

非常必要。为此，《意见》分 9 个类型明确规定了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妨害疫情

防控的 35 种行为、33 种犯罪，关于这些犯罪的规定涵盖疫情防控的方方面面，全面详尽、具体

明确。要特别指出的是，《意见》并没有机械照搬刑法的相关规定，而是紧密结合妨害疫情防控

的具体情形，明确规定了何种妨害疫情防控的行为应构成何种犯罪。如《意见》规定：“已经确

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

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危害

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意见》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的严重后

果，或者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为，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依

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这种规定方式直观、准确、针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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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切实充分发挥刑法的规范、警示作用，对减少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精确犯罪成立标准，纠正实践误偏 

    罪刑法定原则首先要求刑法的规定尤其是对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具体，不易产生误解、歧

义，而不能抽象概括、语义不明、含糊不清，否则就会模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造成惩罚无辜、处罚过当或者放纵犯罪的严重后果。就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的犯罪情况而言，拒

绝采取隔离措施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的情况很多，但是否都一概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03 年“非典”防控期间发布的《解释》第 1

条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显然，该条对故意传播突发

传染病病原体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状规定得比较抽象、笼统，不易准确把握犯

罪的成立标准。应该说，该条规定是当前司法机关处理拒绝采取隔离措施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

播危险案件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其间的隐患也已经出现。我们注意到，媒体报道的 19 例按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的案件中，有不少是行为人仅有在疫区武汉工作或旅行的经

历，未按规定报告、隔离，之后本人被确诊新冠肺炎，并造成他人被传染新冠肺炎或新冠肺炎传

播危险。对于这种情况，行为人在出现新冠肺炎或疑似新冠肺炎症状之前，只是明知自己系来自

疫区，连自身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病原体也未必有认知，更谈不上对造成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希

望或者放任。仅凭此种明知即认定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并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显然不妥。因此，《意见》对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明确、准确的界定，即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

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该条相较以前的规定，第一种情形增设了三个必

须同时具备的构成要素：（1）行为人必须是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

（2）行为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3）行为人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

共交通工具。第二种情形增设了四个必须同时具备的构成要素：（1）行为人必须是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疑似病人；（2）行为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3）行为人进

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4）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意见》的上述规定

保障了案件的定性准确、不枉不纵。造谣、传谣也是疫情防控期间发生较多的一类情况，《意见》

为保证准确认定和处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特意规定：“对于因轻信而传播虚假信息，

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有助于纠正和避免当前实践中把一些因轻信、误信而通过微信、

微博等媒体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当做犯罪处理的不当做法。 

    确立从严特殊政策，保障惩治力度 

    当前正值疫情肆虐、形势危急，举全国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竟然有人逆流而动，实

施各种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落井下石。急症用猛药，攻坚出重拳。

对于这些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应当实行从严惩处的特殊刑事政策，给予严厉的刑罚制裁。这

些行为严重妨害了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甚至造成疫情不能及时防控，客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

危害性，而且这些行为人明知疫情肆虐、防控艰难，仍出于各种不良动机实施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行为，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因而对这些行为人从重给予严厉惩处，具有充分的根

据。鉴此，《意见》在规定了妨害疫情防控的 9 类 33 种犯罪之后规定：“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

施有关违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

罪，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意味着，只要是在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意见》规定的 33 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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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裁量刑罚时，都必须把其在疫情防控期间犯罪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对犯罪分子判处较

重的刑罚。这一规定的贯彻执行，将对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分子、震慑潜在的有妨害疫情防

控之欲的人员发挥重要的警示作用。 

    也许有人会质疑《意见》这一规定的合理性，会指出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在“非典”期间发布的《解释》中，就没有对故意传播传染病病原体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构成的挪用特

定款物罪等犯罪规定从重处罚，而且这些犯罪正是由于其对象的特定性才成立的，因而不应再从

重处罚。我们认为，正如前文所述，只要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无论是行

为及其后果的客观危害，还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具有从重处罚的充分根据。具

体就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病原体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说，固然行为人是因故意传播

新冠病毒病原体这种特定的物质才构成犯罪的，但在疫情防控期传播与在非疫情防控期传播，造

成的危害有着显著的差异。在疫情防控期，本来用于防控疫情的资源就很紧张、医护人员也很短

缺，而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病原体的行为导致疫情扩大，使本来就严峻的防控局面更加严峻，而在

非疫情防控期，即使实施同样行为，由于有充足的资源和医护人员，所以防控工作就比较容易，

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也相对要小得多；再者是否在疫情防控期实施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病原体，行

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完全有必要对在疫情防控期故意传播新冠病

毒病原体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重处罚。具体就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

情的款物构成的挪用特定款物罪来说，固然行为人因挪用的是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的

款物这种特定物才构成犯罪的，但在疫情防控期挪用与在非疫情防控期挪用，造成的危害有显著

差异。在疫情防控期，本来用于防控疫情的款物就比较紧张，因而挪用防控疫情的款物，会使急

需该类款物的单位和人员因缺乏防控疫情的款物而造成疫情无法防控。而在非疫情防控期，即使

实施同样的行为，也由于有比较充裕的该类款物，所以挪用行为造成的危害相对要小；而且在疫

情防控期实施挪用行为比在非疫情防控期实施挪用行为，前者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

后者要大。因而对在疫情防控期实施的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疫情的款物构成的挪用特定款物罪从

重处罚具有充分的根据。 

    当然，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实行从重处罚的特殊政策并不意味着抛

开对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事实上，这一特殊从严政策正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

“严”的一面的体现，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自首、坦白、偶犯等具有从宽情节的犯罪分子，

仍然应该体现“宽”的一面，酌情给予从宽处理。 


